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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近年来，晋江物业纠纷
多发。仅2022年上半年，晋江市人
民法院共受理涉物业纠纷 511件，
调解成功 291件。其中，不少纠纷
涉及物业费。

记者在走访调查时发现，业主
故意不缴纳物业费的占比不高，大
多是因为不满意物业服务的才拒绝
缴纳。

“如果业主不满意物业服务，认
为服务与合同约定不符，业主有权
要求服务人承担违约责任，但不得
拒绝支付物业服务费。如果物业服
务与合同约定相符，只是未达到个
别业主期望，则服务人无需承担违
约责任。”李律师介绍。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相关
案例，记者发现业主拒绝支付物业

费的行为往往得不到法院支持，但
当业主提供相关证据，足以证明物
业服务不到位，法院工作人员经现
场勘察，发现物业服务存在诸多问
题，未达到合同中约定的标准时，
法院一般会支持业主减少支付物
业费的请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物业服
务企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
服务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法规规
定以及相关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
养护、管理和维护义务，业主请求物
业服务企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律师介
绍。

“小区那些事”系列报道

随着晋江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少晋江人搬进了现代化的小区，过上了品质生活。与此同时，小区管理的相关问题和业主们息息相关，也成为业主们关注的焦点
和难点问题。

为此，本报楼市周刊特地推出“小区那些事”系列报道，聚焦市民关注的焦点，搭建市民、物业和主管部门沟通平台，希望以此推动解决市民反映的突出问题，提升居住品质，共建共享更
加幸福美好的家园。

不交物业费就停水停电？
律师：如造成损失物业应承担法律责任

据了解，针对泉州市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督管理，2021年1月，
泉州市住建局出台《泉州市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对全市商品房预
售资金监管账户的开设和预售资
金缴存、使用、监管等作出明确要
求。

《规定》要求，商品房预售时，
开发企业应当提供所开设的监管
账户给购房人。商品房预售资金
（购房人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
定支付全部购房款，包括定金、首
付款、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和银
行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
等），应当直接存入监管账户。分
期付款方式的首付款不低于合同
总价的 30%，后续款项要合理安

排入账时间。
《规定》要求，房地产项目的

开发贷款，包括土地使用权抵押
贷款、在建工程抵押贷款等，应当
用于所设置抵押的房地产项目的
开发建设，并全部进入该项目的
监管账户。监管银行应严格履行
资金监管协议，指定专人定期核
查，发现商品房预售资金、开发贷
款等未按时、足额存入监管账户
的，应及时告知住建主管部门。

监管方面，对存入监管账户
的商品房预售款、开发贷款等资
金全部进行监管，重点监管保障
工程建设的资金。预售项目留足
重点监管资金后，在项目无拖欠
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下，
开发企业可以申请提取一般监管

资金拨付至其基本户。
开发企业有下列行为的，由

住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整
改期间对存在违规行为的项目暂
停拨付商品房预售资金，暂停该
企业在辖区范围内所有开发项目
的预售许可、现售备案：1.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导致工程停工的；2.
预售项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3.预售项目未按期交付使用的；
4.违反规定直接收取商品房预售
资金的；5.未按要求及时将预售
款、开发贷款等资金存入监管账
户的；6.未按规定使用商品房预
售资金的；7.提供虚假资料套取
商品房预售资金的；8.代收代缴
资金未及时缴交的；9.其他违反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行为。

晋江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防范开发商挪用 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10月泉州二手房销售价格
同比下降6.3%

本报讯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2年 10
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数据显示，今年10月份，泉州一、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均同比下降。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下降5.4%，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下降6.3%。

在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方面，10
月，泉州同比下降5.4%，环比下降0.6%；厦门同
比下降 3.9%，环比下降 0.7%；福州同比下降
2.1%，环比下降0.5%。

二手住宅方面，10 月份，泉州同比下降
6.3%，环比下降0.6%；厦门同比下降1.4%，环比
下降 0.4%；福州同比下降 2.6%，环比下降
0.6%。

分面积段看，10月份，泉州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 90平方米至 144平方米同比下降幅度最
大，为 6.5%，环比下降 0.4%；90平方米及以下
同比下降 5.9%，环比下降 0.7%；144平方米及
以上同比下降6.5%，环比下降0.9%。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解
读，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下降城市个数增加，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下降，一线城市同比上涨、二线和三线
城市同比降幅略扩。

其中，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下降。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分别有58
个和62个，比上月分别增加4个和1个。10月份，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
降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
持平转为下降0.3%。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3%和0.5%，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1和0.2个百分点。三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
下降0.4%和0.5%，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绳国庆解读，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略扩。10月
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城市分别有51个和64个，
比上月均增加 1个。10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6%，涨幅比上月回
落 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3%，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二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
下降 1.3%和 3.2%，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1和
0.2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9%和4.7%，降幅
比上月分别扩大0.1和0.2个百分点。

前十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下降22.3%

本报讯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信息显示，
今年 1—10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1117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2.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下降 25.5%。商品房销售额 108832亿元，下降
26.1%，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28.2%。

数据显示，10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473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9.0%。其中，住宅待售面
积增长16.6%。

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今年1—10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13945亿元，同比下降
8.8%；其中，住宅投资86520亿元，下降8.3%。

1—10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
积 88889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7%。其中，住
宅施工面积628278万平方米，下降5.9%。房屋
新开工面积 103722万平方米，下降 37.8%。其
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75934 万平方米，下降
38.5%。房屋竣工面积 46565万平方米，下降
18.7%。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33771万平方米，
下降18.5%。

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情况方面，1—
10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125480亿
元，同比下降 24.7%。其中，国内贷款 14786亿
元，下降26.6%；利用外资62亿元，下降13.5%；
自筹资金 44856亿元，下降 14.8%；定金及预收
款 41041 亿元，下降 33.8%；个人按揭贷款
20150亿元，下降24.5%。

龙湖集团：
10月地产销售202亿元
环比增长5.2%

本报讯 日前，龙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港
交所股份代号：00960）公布，10月地产开发业
务实现销售额 202.1亿元（人民币，下同），环比
增长5.2%；实现权益销售额116.8亿元，环比增
长1.7%，延续持续增长的态势。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龙湖集团累计实
现销售额1657.7亿元，实现销售面积1029万平
方米。

此外，10月，龙湖集团新增 7块土地储备，
总建筑面积 92.85 万平方米，权益建筑面积
63.65万平方米，权益地价56.3亿元。

目前，融资、销售等多方面的利好政策相继
出台，行业有望筑底回升。龙湖集团表示，将继
续保持行稳致远的步伐，在多重挑战中坚定向
前，通过多航道业务的高度协同，为客户提供更
多更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资讯

水 电 是 民 生 保 障, 与 市

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那

么，如果业主没有缴纳物业

费，物业服务企业是否有权

利采取断水断电的措施？

日前，本报热线收到一

些市民的反映，称因未缴纳

物业费，就被小区物业断水

断电。物业还声称，不缴纳

物业费就不恢复供水供电。

对此，律师表示，根据民

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服务人

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

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

费。

拖欠物业费，水电就被物业
停了。在晋江，一些业主碰到了
这样的烦心事。

“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准
备打开电视，发现家里没电了。”
住在晋江中心市区某小区的市民
黄女士说，她问隔壁的邻居，才知
道小区根本没停电。咨询了物
业，才知道是物业费没缴纳。“物
业工作人员说，不缴纳物业费，就
不恢复供电。”

此前，租住在晋江海丝景城
的王小姐，也有被物业停电的经
历。“我和同事在那边租了一套房
子，也是因为没交几个月的物业
费，电就被物业停了。后面去交
了物业费，物业才恢复了供电。”

记者查询了人民网的领导留
言板板块，查看到也有一些市民反
映物业以停水停电方式催缴物业
费的案例。今年1月，王先生通过
中介购买了一套晋江中心市区世

纪花园的房子。购买后，王先生未
及时前往物业服务中心进行业主
信息变更，物业公司为了催缴物业
服务费，就将王先生家的水停了。
后经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介
入，物业公司负责人通过电话向王
先生说明相关情况及物业费起算
时间，并恢复供水。对此，晋江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要求物业公
司今后不得以停水方式催缴物业
费。

那么，为了催缴物业费，物业
是否有权利对业主采取断水断电
的措施？

对此，福建一脉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耿佳介绍，在日常生活中，
物业采取断水断电的方式催缴物
业费，这一方式并不少见。

“对于业主来说，应该按照约
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李
律师介绍，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四
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物业服

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
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
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
绝支付物业费。民法典第九百四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物业公司催
交物业费，应当采取“催告+提起
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方式。对违
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
业公司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
支付。如果合理期限届满业主仍
不支付，物业公司可以依法提起

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李律师介绍，根据民法典第

九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物业
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
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
业费。“在日常生活中，物业公司
采取停止供电、供水等方式催交
物业费，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
定。如果因此给业主造成损失，
将面临承担赔偿损失等法律责
任。”

以停水停电催缴物业费

造成损失应承担法律责任

不满意服务业主可维权

日前，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关于规

范预售资金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进一步防范开发企业挪用购房款，管控项目

预售款有效用于工程施工建设，保障工程顺利完工

交付，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规定：确保购房款进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根据《通知》，开发企业须在
售楼部主入口、沙盘及财务收款
处显著位置增设预售资金监管账
户公示铜匾，铜匾须篆刻有项目
预售资金监管银行、监管账户名

称、账号、监管账户绑定POS机的
商户名及商户号等信息。

在业主缴交购房款前，购房
人应亲自抄写《购房交款告知
单》，确保购房款进入预售资金监

管账户。
后续，该局将结合房地产“双

随机”抽查、日常检查加强房地产
项目监管，进一步促进晋江市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处罚：开发商违规可暂停预售许可和网签

律师

解答

你家的小区管理存在问题吗？哪些问题是你比较关注
的？对于存在的问题，你有什么意见建议？本报邀请大伙一
起来谈谈关于小区的那些事。市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你
的问题或意见建议告诉我们。

参与方式：(1)发送至微信：微信号：13626050215；(2)发送
至邮箱：142589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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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陈青松采写


